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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对公告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3年8月29日收到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《立案告知书》（编号：

证监立案字00042023006），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证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中国证监会决定对

公司立案。公司已于2023年8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《关于收到中

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L040），并于2023年9月28日、

2023年10月30日、2023年11月29日、2023年12月29日、2024年1月29日、2024

年2月29日、2024年3月28日、2024年4月29日、2024年5月28日、2024年6月27

日、2024年7月29日、2024年8月28日、2024年9月30日、2024年10月29日、2024

年11月28日、2024年12月31日、2025年1月27日、2025年2月28日、2025年3月31

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《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3-L052、2023-L056、2023-L061、2023-L070、2024-L003、

2024-L007、2024-L013、2024-L024、2024-L026、2024-L027、2024-L030、2024-L039、

2024-L047、2024-L050、2024-L057、2024-L059、2025-L015、2025-L017、

2025-L019）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，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

会就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。若收到相关文件，公司将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公司已经就前前任实控人吴联模、前任实控人张培峰涉及公司的

违法犯罪行为向公安机关进行了刑事报案并获得立案受理。因前前任实控人吴

联模、前任实控人张培峰违法犯罪给公司造成的历史债务危机已经在2021年通

过破产重整消除。目前，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，在立案调查期

间，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，并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（2024年修订）》的相关规定，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，说明



立案调查进展情况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有关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

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持续关注公司后续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年4月29日 


